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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計師查核報告  

 

財團法人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 公鑒：  

 

  財團法人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 12 月 31 日之平衡表，

暨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收支餘絀表、基金及結餘變

動表及現金流量表，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。上開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理階

層之責任，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財務報表表示意見。  

  本會計師係依照「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」暨一般公認審計準則

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，以合理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。此項查核工

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、評估管

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，暨評估財務

報表整體之表達。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

依據。  

 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，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一般公

認會計原則編製，足以允當表達財團法人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民國 102 年及

101 年 12 月 31 日之財務狀況，暨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

之收支及結餘暨現金流量。  

 

 勤 業 眾 信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 

 

  會 計 師  賴 冠 仲 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1 0 3  年   6   月   1 3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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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  

平 衡 表  

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 12 月 31 日  

單位：新台幣元  

 

  102年12月31日  101年12月31日    102年12月31日  101年12月31日 

資 產  金 額  ％  金 額  ％  負 債 、 基 金 及 累 積 餘 絀  金 額  ％  金 額  ％ 

流動資產          流動負債         
現金及銀行存款（附註三及四）    $ 20,697,572     99    $ 21,159,479     99  應付票據    $ 11,521     -    $ 688,595     3 
其他流動資產     218,986     1     214,384     1  應付費用     160,134     1     100,680     1 

流動資產合計     20,916,558     100     21,373,863     100  其他流動負債     13,409     -     12,938     - 
                      流動負債合計     185,064     1     802,213     4 
其他資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存出保證金     31,000     -     31,000     -    負債合計     185,064     1     802,213     4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基金及累積餘絀         
          基金（附註二）     10,000,000     48     10,000,000     47 
          累積結餘     10,762,494     51     10,602,650     49 
          基金及累積餘絀合計     20,762,494     99     20,602,650     96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資  產  總  計    $ 20,947,558     100    $ 21,404,863     100  負債、基金及累積餘絀總計    $ 20,947,558     100    $ 21,404,863     100 
 

 

 

 

 

 

後附之附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分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負責人：  經理人：  主辦會計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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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  

收支餘絀表  

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 

單位：新台幣元  

 

  102年度  101年度 

  金 額  ％  金 額  ％ 

收入（附註二及三）         
捐贈收入    $ 9,012,340     98    $ 12,017,000     98 
利息收入     177,435     2     158,692     1 
其他收入     1,492     -     57,714     1 

收入合計     9,191,267     100     12,233,406     100 
                     
支  出         

行政管理支出（附註五）     4,647,600     50     6,153,335     50 
活動支出（附註六）     4,383,823     48     4,338,438     36 

支出合計     9,031,423     98     10,491,773     86 
                     
本期結餘    $ 159,844     2    $ 1,741,633     14 
 

 

 

 

 

 

 

後附之附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分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負責人：  經理人：  主辦會計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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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  

基金及結餘變動表  

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 

 單位：新台幣元  

 

  基 金  累 積 結 餘  合 計 

101年 1月 1日餘額    $ 10,000,000    $ 8,861,017    $ 18,861,017 
                
101年度結餘     -     1,741,633     1,741,633 
                
101年 12月 31日餘額     10,000,000     10,602,650     20,602,650 
                
102年度結餘     -     159,844     159,844 
                
102年 12月 31日餘額    $ 10,000,000    $ 10,762,494    $ 20,762,494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後附之附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分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負責人：  經理人：  主辦會計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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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  

現  金  流  量  表  

民國 102 年及 10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 

單位：新台幣元  

 

  102年度  101年度 

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    
本期結餘    $ 159,844    $ 1,741,633 
營業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     

其他流動資產   (  4,602 )   (  14,857 ) 
應付票據   (  677,074 )     603,446 
應付費用     59,454   (  44,208 ) 
其他流動負債     471     12,938 
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（出）入   (  461,907 )     2,298,952 

           
本期淨現金流（出）入   (  461,907 )     2,298,952 
           
期初現金及銀行存款     21,159,479     18,860,527 
           
期末現金及銀行存款    $ 20,697,572    $ 21,159,479 
 

 

 

 

 

 

後附之附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分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負責人：  經理人：  主辦會計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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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  

財務報表附註  

民國 102 及 101 年度  

（除另予註明外，金額以新台幣元為單位）  

 

 一、  設立依據及目的  

  財團法人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（以下簡稱本基金會），於 88 年 5

月 6 日奉教育部核准籌設，並於同年 5 月 14 日正式設立登記為財團法

人。  

  本基金會設立之目的如下：  

 (一 ) 在海內外推動新台灣人的理念，以促進族群融合及兩岸良性互動。  

 (二 ) 加強民主政治與本土文化的研究與發展。  

 (三 ) 推動海內外城市文化與教育交流。  

 (四 ) 建立新世紀的都市與生活觀念。  

 二、  創立基金及經費來源  

 (一 ) 截至 102 年 12 月 31 日止，本基金會經核准之創立基金為 10,000,000

元，係由馬英九先生捐贈。  

 (二 ) 本基金會經費來源如下：  

 1.  基金之孳息及運用之收益。  

 2.  私人、團體及法人之捐贈。  

 (三 ) 本會因故解散時，其剩餘之財產應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。  

 三、  重要會計政策彙總說明  

  本財務報表係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。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

說明如下：  

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標準  

  流動資產包括現金或約當現金、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資產，

以及預期於資產負債表日後 12 個月內變現之資產；固定資產、無形資

產及其他不屬於流動資產之資產為非流動資產。流動負債包括主要為

交易目的而發生之負債，以及須於資產負債表日後 12 個月內清償之負

債，負債不屬於流動負債者為非流動負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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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金及銀行存款  

  現金及銀行存款包括庫存現金、活期存款、支票存款及定期存款

等。  

收入及支出  

  未受限制用途之捐贈收入係於收款時承認收入；用途受限制之捐

贈收入於限制條款解除後承認收入；孳息及其他收入則於已實現或可

實現時認列收入。  

  行政管理及財務支出、活動支出採權責發生制，於發生時認列為

當期支出。  

雜項購置  

  依教育部 90 年 3 月 22 日台 (89)社 (四 )字第 89033636 號函規定，

本基金會有關生財器具，租賃改良物及其他雜項購置等支出，於發生

時，不再區分係屬資本支出或收益支出，即以本期費用處理。  

 四、  現金及銀行存款  

  102年12月31日  101年12月31日 

庫存現金    $ 20,130    $ 27,868 

支票及活期存款     10,677,442     11,131,611 

定期存款     10,000,000     10,000,000 

    $ 20,697,572    $ 21,159,479 
 

  上述定期存款於 102 年及 101 年 12 月 31 日之利率皆為 1.37%。  

 五、  行政管理支出  

  102年度  101年度 

租金支出    $ 1,829,556    $ 1,829,556 

薪資支出     1,291,834     2,351,865 

保 險 費     241,139     203,707 

水電瓦斯費     150,994     145,869 

勞工退休金     120,735     110,927 

勞 務 費     103,340     283,333 

郵 電 費     98,583     72,032 

出 版 費     91,848     70,989 

伙 食 費     83,729     83,760 

捐  贈     75,000     150,000 

 
（接次頁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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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承前頁）  

 

  102年度  101年度 

修 繕 費    $ 72,052    $ - 

設備購置     53,685     91,139 

交 通 費     35,179     68,087 

文具用品     17,043     25,519 

交 際 費     12,520     - 

運  費     8,011     14,154 

雜項費用     362,352     652,398 

    $ 4,647,600    $ 6,153,335 
 

  行政管理支出並未分攤至參與舉辦活動有關之活動支出項下。  

 六、  活動支出  

  102年度  101年度 

薪資支出    $ 1,725,075    $ 802,755 

場 地 費     126,200     384,350 

稿  費     73,500     116,000 

交 通 費     57,210     190,144 

郵 電 費     52,720     59,982 

文具印刷     25,271     43,958 

勞 務 費     -     185,500 

活動代辦費     2,130,620     2,183,700 

雜  費     193,227     372,049 

    $ 4,383,823    $ 4,338,438 
 

  102 年度活動支出主要係舉辦下列活動所發生之相關直接費用暨

捐款：  

 (一 ) 台灣的臉孔。  

 (二 ) 大專院校民主營第 21 期。  

 (三 ) 咱的網，工作坊系列。  

 (四 ) 台語辯論賽（第 3 屆「媽媽教我的詩」全國小學臺灣地誌詩朗讀影

音大賽）。  

 (五 ) 小型座談會（青就對了）。  

 (六 ) 醫療四雲新思維論壇。  

 (七 ) 青年就業－夢想起飛。  

 (八 ) 貿易自由化下台灣農業的因應之道論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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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、  所得稅  

  依據「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」

第 2 條第 8 項規定：本基金會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，不得

低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經常性收入 60%，始有免納所得稅之適

用，但經主管機關查明函請財政部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又依財政部 71

年 12 月 10 日台財稅第 38931 號函規定，所謂創立目的有關活動支出

範圍，應包括資本支出及經費支出。本基金會自 102 年 1 月 1 日至 12

月 31 日止之收支情形符合前述有關免納所得稅規定，故本期無應負擔

之所得稅費用。  

 八、  關係人交易  

  102年度  101年度 

租金支出    $ 1,800,000    $ 1,800,000 

 

  本基金會之辦公處所係向董事黃松雄先生承租，每月租金 150,000

元，係屬單一性質，無非關係人可供比較。  

 九、  重大承諾及或有事項  

  本基金會以營業租賃方式承租辦公室，截至 102 年 12 月 31 日止，

未來年度應付租金總額彙總如下：  

  最低租金給付金額 

103年度    $ 1,800,000 

104年度     1,800,000 

105年度     1,800,000 

    $ 5,400,000 
 

 

 


